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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林业局

关于进一步优化线性工程项目

使用林地、草地、湿地审核审批服务工作

的通知
湘林资〔2026〕3号

各市州林业局，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
自线性工程项目使用林地“多次变更、一次报批”政策试行以来，全省违法问题较大幅度下降，线性工程项目用林要素保障得到有效提升。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结合文件执行情况及基层林业主管部门、用地单位意见建议，现就优化线性工程项目使用林地、草地、湿地审核审批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建设项目选址咨询和指导服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主动对接发改、自然资源、交通、水利、电力等相关部门，建立跨部门沟通协调和联审机制，提前介入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草地、湿地的规划、选址、预审等工作，指导建设项目科学选址，严格避让生态敏感区域和禁建区域，集约节约使用林地草地湿地。特别是对涉及高速、高铁等建设线路长、区域跨度大的线性工程，要联合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前期测绘定界、现场查验等工作，从源头上尽量提升项目选址的精准度和科学性。涉及国家重要湿地的，除修筑航道、渠道、桥涵、隧道、管线等不显著影响湿地生态功能的设施，以及占用河道、湖泊、蓄滞洪区建设的防洪、排涝、清淤等项目和实施的水利活动，需依法依程序征求国家林草局意见。
二、实行线性工程变更使用林地、草地、湿地“多次变更、一次报批”制度

对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或相应专项规划且已取得建设项目永久使用林地、草地行政许可或湿地审核意见的铁路、公路、输电线路、通讯线路、油气管线、灌溉水渠、烟花火药生产和灌装线等线性（带状）工程建设项目，因征地纠纷、自然灾害、设计调整、特殊行业安全管控要求等原因，确需调整项目用地范围从而需要变更（含补征，下同）使用林地、草地、湿地的，实行“多次变更、一次报批”制度办理变更手续。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指导建设单位可以采取“多次变更，一次报批”的方式，于项目线性工程主体部分完成后3个月内到原审批机关一次性办理变更使用林地、草地、湿地手续，且变更手续办理时限不得超过项目使用林地、草地许可或湿地审核意见有效期。项目建设单位应做好项目用地选址前期工作，尽量减少变更次数和变更面积，变更报备后的相关区域暂不纳入林草湿执法违法问题图斑。
三、明确线性工程项目变更报备的办理流程
对已取得建设项目永久使用林地、草地行政许可或湿地审核意见的线性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确需变更林地、草地、湿地使用范围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建设项目用林用草用湿政策咨询和选址服务等工作，建设单位在拟变更范围（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古树名木等生态敏感因素的应按规定取得同意的批复或核准意见，涉及烟花等特殊行业的应按规定取得安全生产等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等）动工前向变更地块所在行政区域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交报备申请、变更范围矢量数据、变更相关证明材料或情况说明，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现场查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出具审查意见和同意报备函等工作，相关审查意见和同意报备函抄送省林业局，其中林地变更范围矢量数据同步提交林地审批系统，相关变更区域在森林资源“一张图”中进行标注。

四、加强线性工程项目变更工作的监督管理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林资规〔2021〕5号）和《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林草规〔2020〕2号）、《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严格开展审核审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线性工程使用林地、草地、湿地“多次变更、一次报批”的事中事后监管，督促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按照使用林地、草地许可或湿地审核意见有效期内办理使用林地、草地、湿地变更手续，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对违法占用禁建区域，超期未报批变更使用林地、草地、湿地手续，超范围使用林地、草地、湿地，野蛮施工造成林草湿资源破坏的，一律从严查处。

本通知自2026年3月12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特此通知。
附件：**林业局关于**项目变更/补征使用林地、草地、湿

地报备意见的函（式样）

湖南省林业局

                             2026年2月13日  

附件

**市州（县市区）林业局关于同意**项目

变更/补征使用林地、草地、湿地报备的函

（式样）

**（项目业主）：

你单位（个人）提交的**项目变更/补征使用林地、草地、湿地报备申请材料收悉。经审查，根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湖南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优化线性工程项目使用林地、草地、湿地审核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项目变更/补征使用林地、草地、湿地报备申请，变更后新增使用**乡镇**村范围内的林地**公顷（其中，Ⅱ级保护林地**公顷，Ⅲ级保护林地**公顷，Ⅳ级保护林地**公顷）、草地**公顷、湿地**公顷，不再使用湘林地许准〔20**〕****号、湘草原许准〔20**〕****号、湘林湿函〔20**〕****号同意使用的**乡镇**村范围内的林地**公顷、草地**公顷、湿地**公顷。

二、在项目施工期限内确定不再发生变更后，且在林地、草地许可和湿地审核意见有效期内，一次性办理变更报批手续。

三、严格按照报备的范围使用林地、草地、湿地，落实好生态保护措施，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改变林地、草地、湿地用途或破坏林草植被。

   **市州（县市区）林业局

                         202*年*月*日



